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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使各單位間之意見能有效溝通，達成共識，並建立與內外部利害相關者對管理承諾與溝通之管道。 

 

2. 範圍： 

凡內部各階層人員及外部利害相關者與承攬/供應商等均適用。 

 

3. 定義： 

3.1. 內部溝通：指本校內各單位間橫向溝通或主管與各級員工間之縱向溝通。 

3.2. 外部溝通：指本校與其他利害相關者所進行之各種訊息溝通方式及傳遞媒體。 

3.3. 利害相關者：對校園能源、環境暨安全衛生績效關切或受其影響的個人或團體。包括學生、訪

客、主管機關、鄰近社區居民、承攬/供應商…等。 

 

4. 權責： 

4.1. 環安管理單位：對內進行校內能源、環保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內相關議題之溝通與協調；對外

代表學校進行外部利害相關者對上述議題之要求與回應。 

4.2. 權責單位：處理及回應與業務相關之溝通意見。 

 

5. 內容： 

5.1. 作業流程圖 

責任者 流程 表單 

環安管理單位 

環安管理單位 

權責單位 

環安管理單位 

環安管理單位 

接收意見、建議關切事項

登錄相關表單

意見處理或召開會議

結果轉達提案者或單位

紀錄留存參考

YES

NO

 

內部聯絡單 

單位訪查記要 

矯正與預防措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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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作業流程說明 

5.2.1. 內部溝通 

5.2.1.1. 意見處理 

5.2.1.1.1. 教職員生如有能源管理、環境暨安全衛生意見或建議時，可藉由信函、電話、傳

真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傳達予環安管理單位；當環安管理單位接獲意見或建議後，

應填寫【內部聯絡單】並且知會相關單位審核後答覆意見；若提案者不滿意，則

再將異議資料知會相關部門重新處理，並將相關資料紀錄存檔。 

5.2.1.1.2. 教職員生如有能源設備異常之情形，可藉由本校校園修繕系統進行提報，並由營

繕組人員協助相關修繕處理。 

5.2.1.1.3. 必要時，得於相關會議中作意見交流或提案討論，並紀錄相關討論內容後，並以

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回覆提案者。 

5.2.1.2. 資訊傳達 

5.2.1.2.1. 環安管理單位應選用適當方式（透過教育訓練、會議、海報、電子郵件、網路公

告等方式）宣導有關政策、目標、標的、管理方案及相關法令規定。 

5.2.1.2.2. 內部稽核情形、能源及環安衛相關之會議紀錄，應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傳達予

各單位負責人。 

5.2.1.3. 變更管理 

5.2.1.3.1. 工作場所之職安衛及環境的情況改變時，應先行諮詢員工之意見。 

5.2.1.3.2. 員工應推舉代表參與安衛環政策及相關程序之發展與審查以進行風險管理。 

5.2.2. 外部溝通 

5.2.2.1. 意見處理 

5.2.2.1.1. 遇有外部人員或利害相關者以書面來函、電話、傳真、口訴或其他方式反應有關

能源管理、環境暨安全衛生事項時，由環安管理單位負責將訊息記錄於【矯正與

預防措施報告】內，並知會相關單位進行處理，如不能短期內處理完成，應視情

況向原反應單位或人員告知處理情形。 

5.2.2.1.2. 遇能源管理、環保暨安全衛生相關單位訪查時，需有環安管理單位或營繕組人員

陪同，並填寫【外部單位訪查記要】。 

5.2.2.1.3. 因重大突發事故造成環境污染或安全衛生意外時，由環安管理單位依法規規定時

限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5.2.2.1.4. 如接收外部相關訊息時，依矯正與預防措施管理程序辦理，並將矯正與預防措施

報告交由相關單位進行處理；若不能於短期間處理完成，應視情況向原單位告知

處理情形。 

5.2.3. 供應商及外部承包廠商的溝通 

5.2.3.1. 與營繕工程承包商之溝通 

5.2.3.1.1. 溝通窗口為總務處營繕組，針對承攬處理工程之廠商協調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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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2. 營繕組應以書面告知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記錄等溝通方式讓承攬商，充分瞭解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管理系統相關要求及法規內容之要件、條款。 

5.2.3.2. 與廢棄物清理承包商之溝通 

5.2.3.2.1. 廢棄物清理承包商之溝通窗口為總務處環安管理單位。 

5.2.3.2.2. 有關廢液、廢棄物清理廠商，須依法規規定經政府認定為合格之承包商處理，並

保存其合格之憑證，並持續追蹤其於合約期限內是否處於合格狀況。 

5.2.3.2.3. 對於承包有害事業廢棄物其處理程序，須提供資料或至處理現場，以為追蹤管

理。 

5.2.3.2.4. 環安管理單位應進行廢棄物清理承包商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管理狀況之瞭解與

調查，藉以宣達管理之重要性。 

5.2.3.3. 與供應商之溝通 

5.2.3.3.1. 原物料之供應商溝通窗口為總務處事務組。 

5.2.3.3.2. 採購相關法規規定之管制物品之供應商，須要求提供資料佐證，並經相互溝通，

以達符合規定並取得共識。 

5.2.3.3.3. 溝通或協商均依其提供之服務有造成安全衛生風險及環境考量之衝擊時才予以

執行。 

5.2.3.3.4. 採購單位應進行供應商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管理狀況之瞭解與調查，藉以宣達管

理之重要性 

5.2.4. 可藉由下列方式，達成溝通效益：利用海報、文宣廣告、網頁等；或舉辦活動、集會、教育

訓練等；或往來公文等。 

5.2.5. 紀錄留存：溝通結果需以適當之形式予以記錄與保留，如：相關表單表格、會議記錄、電子

媒體…等。若法規有要求時，依法規規定之保存期限保管，其餘保存三年。 

 

6. 參考資料 

無。 

 

7. 使用表單 

7.1. 單位訪查記要 EN-02-006-02。 

7.2. 內部聯絡單 EN-02-006-03。 

7.3. 矯正與預防措施報告 EN-02-011-01。 


